
111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

金要點」辦理（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 

(一)具原住民身分。 

(二)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者。 

(三)於前一學期改過銷過後，無小過以上之處分。 

三、優秀學生獎學金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學業優秀獎學金： 

1、各級學校獎勵基準如下： 

(1)就讀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階段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或智育成績總平

均達同年級、同年級同科（組）或學程之 PR70以上，且無任何一

科不及格者。 

(2)就讀國民中學階段學生：前一學期各學習領域之各科成績達乙等

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3)就讀國民小學階段學生：前一學期各學習領域之各科成績甲等以

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 

2、符合以上資格之學生得申請獎學金，各階段獎學金金額如下： 

(1)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階段每人每學期新臺幣5,000元。 

(2)國民中學階段每人每學期新臺幣3,000元。 

(3)國民小學階段每人每學期新臺幣2,000元。 

(二)個人單項才藝優秀獎學金： 

1、具有特殊才藝（語文、科學競賽、創意競賽、音樂、美術、舞蹈、體

育、技藝等），近一年內參加教育部(含各司處)或本署辦理之全國性



個人才藝競賽獲獎者。 

2、符合以上資格之學生得申請獎學金，第1名新臺幣10,000元，第2名新

臺幣8,000元，第3名新臺幣5,000元，第4至6名或佳作新臺幣3,000

元。 

（三）團體賽特殊才藝獎學金： 

1、具有特殊才藝（語文、科學競賽、創意競賽、音樂、美術、舞蹈、體

育、技藝等），近一年內參加教育部(含各司處)或本署辦理之全國性

競賽，獲團體獎前三名者。 

2、符合以上資格之學生得依下列團體賽人數核算個人獎學金： 

(1)競賽成隊人數二至十人，個人獎學金新臺幣5,000元。 

(2)競賽成隊人數十一至二十人，個人獎學金新臺幣2,500元。 

(3)競賽成隊人數二十一至三十人，個人獎學金新臺幣2,000元。 

(4)競賽成隊人數三十一人以上者，個人獎學金新臺幣1,500元。 

四、申請文件： 

(一)申請學業優秀獎學金學生請檢附以下資料： 

1、申請書及身份證明文件。 

2、前一學期成績證明暨獎懲紀錄（或證明）。 

(二)申請才藝優秀獎學金學生請檢附以下資料： 

1、申請書及身份證明文件。 

2、前一學期獎懲紀錄（或證明）。 

3、近一年內獲獎證明文件影本（需經就讀學校完成初審核章）。 

4、申請團體賽特殊才藝獎學金者，請另行檢附競賽手冊。 

五、申請方式： 

(一)學業優秀獎學金： 

1、學生應檢附相關申請文件（附件三）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由學校

審查後併同申請表件及申請合格名冊（附件四），交由各主管機關複

審。本署所轄學校報本署複審，直轄市及縣（市）立學校則報該主管



機關複審，審查後連同上開文件，及縣（市）申請合格名冊（附件

五）報本署彙整。 

2、申請期間請依據本要點第四點之規定，第一學期請於111年10月15日

前、第二學期請於112年3月31日前送交台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地

址：台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1號）彙整，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學業優秀學生獎學金」，逾期概不受理。 

(二)才藝優秀獎學金：學生應檢附相關申請文件向原就讀學校提出申請，由

學校審查原住民資格後，併同申請表件及申請合格名冊（附件七）彙報

主管機關，於112年5月15日前送交台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地址：台中

市太平區長億六街1號）彙整，並於信封上註明「申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原住民才藝優秀學生獎學金」，逾期概不受理。 

才藝優秀獎學金個人賽及團體賽僅能擇一申請，若同時提出申請者將取

消資格。 

(三)為鼓勵優秀傑出學生，若符合上開學業及才藝優秀獎學金之資格者，可

同時提出申請。 

六、申請資料不齊全、申請書缺漏相關資料與簽章，或使用錯誤申請表格等情

形，概不受理。 

七、本獎學金申請所需檢附之文件，若為影本需加蓋「與正本相符」與「學校承

辦人職章」，爰此，學校承辦人亦需協助學生初審文件之正確性及齊備性，以

維護申請學生之權益。 

八、本次申請作業，不用另簽切結書，在申請書中已加註該項切結說明: 未領有其

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原住民學生獎學金，若有偽造不實情事，願負

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學金。 

九、有關本要點第2點申請資格中有關「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單位之原

住民學生獎學金」，係指不得重複領取針對原住民學生所規劃之專屬獎學金，

其餘一般獎學金及清寒獎學金則非本要點重複領取所限制的範圍。 

 



十、111學年度學業優秀獎學金核配名額： 

(一)111學年度名額係依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署轄學校109學年度各級教

育階段原住民學生數之5%比例進行核配。 

(二)另為鼓勵優秀原住民學生，若該直轄市、縣市按人數5%比例計算不足1

人時，逕行調整為1人。 

(三)111學年度學業優秀獎學金核配人數表如附件八。 

(四)學業優秀獎學金之申請，各依成績總分高低排列名額，如分數相同者，

則以低收入戶、無懲戒紀錄、獎勵紀錄、學校推薦序依序排序，若仍相

同者則增額錄取。 

十一、本計畫若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原住民優秀學生獎學金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 

獎學金辦理流程 

申請項目：學業優秀獎學金 

 

 

學校進行初審，並將符合資格之 

學生申請文件彙整送主管機關 

 

由學生檢附相關資料向學校提出申請 

各主管機關審查小組審查申請

資料後，彙整送至承辦學校 

（台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經本署審核合格後，由各主管機

關彙報掣據送本署，並轉撥各

校，由學校發予受獎生。 
 

本署公告 

辦理計畫 

經本署審核合格後，函請各學校

掣據並造具印領清冊轉發受獎生 

各校/教育局（處）將原始憑證 

送本署辦理核結事宜 
 

本署邀集相關代表進行實質審

查並確認受獎名單 

第1學期：111年10月15日前 

第2學期：112年03月31日前 

本署所轄學校 直轄市及縣（市）立學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優秀學生 

獎學金辦理流程 

申請項目：才藝優秀獎學金 

 

 

 

經本署審核合格後，由各主管機

關彙報掣據送本署，並轉撥各

校，由學校發予受獎生。 
 

經本署審核合格後，函請各學校

掣據並造具印領清冊轉發受獎生 

學校進行原住民資格審查，並將符合

資格之學生申請文件彙整送主管機關 

 

由學生檢附相關資料向學校提出申請 

本署所轄學校 

各主管機關審查小組審查申請資

料後，彙整送至承辦學校 

（台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 

本署公告 

辦理計畫 

各校/教育局（處）將原始憑證 

送本署辦理核結事宜 

本署邀集相關代表進行實質審查

並確認受獎名單 

直轄市及縣（市）立學校 

112年5月15日前 


